
— 1 —

黑龙江省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黑读办发〔2023〕3 号

关于参加全国“中华魂”（中华好家风）
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大会暨夏令营有关事宜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，北大荒集团、省教育厅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领导

小组办公室：

全国“中华魂”（中华好家风）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大会暨

夏令营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19 日在北京召开。现将全国“中

华魂”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办公室《关于召开“中华魂”（中

华好家风）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大会暨夏令营的通知》转发给你

们，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名额分配。全国“中华魂”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分配

我省参会代表 35 名。具体分配如下：省关工委 1 名，省教育

厅关工委 1 名，哈尔滨市成人 5 名、学生 10 名，齐齐哈尔市

成人 1 名、学生 2 名，牡丹江市成人 1 人、学生 1 名，佳木斯

市成人 2 名、学生 3 名，绥化市成人 1 名、学生 1 名，黑河市

成人 1 名、学生 1 名，北大荒集团成人 1 名、学生 3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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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报参会人员名单。请各地认真填报黑龙江省参加全

国“中华魂”（中华好家风）主题教育活动总结大会暨夏令营人员

名单(见附件 1)及营员表。各地在报送进京参会人员名单上，

要逐栏标清要求的内容，备注栏分别标明一等奖获得者、先进

集体代表、先进个人获得者。名单以市（地）、系统为单位统

一填写，于 6 月 16 日前将名单及营员表报省关工委学校组（邮

箱:ljggw@sina.com)。届时未报视为自动放弃。进京参会人员

年龄严格控制在 10周岁以上、70 周岁以下,且身体健康。

三、选拔演讲成果展示活动人员。全国“中华魂”主题教

育活动组委会确定我省参加演讲成果展示活动选手 6 名，具体

分配如下：哈尔滨市小学组 1 名、中学组 1 名、青年组 1 名，

牡丹江市中学组 1 名，佳木斯市小学组 1 名，北大荒集团成人

组 1 名。请各地认真选拔演讲成果展示活动人员，撰写演讲稿，

做好辅导。演讲时间限制：小学组 5 分钟、中学组 6 分钟、青

年组 6 分钟。演讲成果展示活动人员名单（见附件 2）及演讲

稿于 6 月 16 日前报省关工委学校组。

四、各有关市及北大荒集团要按照全国“中华魂”主题

教育活动组委会的要求，认真做好总结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为确保总结大会暨夏令营活动顺利进行，要指定 1 名参会人员

带队全程负责本队人员的安全及管理。带队负责人的姓名要在

报送名单备注栏中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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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黑龙江省参加全国“中华魂”（中华好家风）主题教育活

动总结大会暨夏令营人员名单

2.演讲成果展示活动人员名单

3.关于召开“中华魂”（中华好家风）主题教育活动总结

大会暨夏令营的通知

黑龙江省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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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黑龙江省参加全国“中华魂”（中华好家风）

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人员名单

填报单位：黑龙江省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

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学校（单位） 职务 联系电话 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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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黑龙江省参加“中华魂”（中华好家风）主题教育活动

总结大会演讲成果展示活动人员名单

填报单位：黑龙江省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

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学校、年（班）级 联系电话 组 别 指导教师 作品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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